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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司法评论（2008年第3辑）（总第15辑）》内容包括了中国和新加坡一人公司、——公司人格
制度视角下的比较研究、严格法定资本制的反思与资本充实责任的式微、——兼及我国现行公司法资
本充实责任相关规定之检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章程限制的界限、——若干个案的实证研究、美
国sEc2006年经理报酬信息披露制度改革述评、上市公司经理报酬公司法规制研究、〔案例评析〕、有
限责任公司回购股份问题研究、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条件与适用范围⋯⋯，内容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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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　　依照《公司法》第152条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150条
规定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监事有本法第150条规定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监事会或董事会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30日内未提起
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
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按该条规定，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应为：原告为公司股东，被告为损害公司利益的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公司为第三人。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无股东人数限制，28名股东在监事刘莉已书面拒绝提起诉讼的情
况下，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符合《公司法》第152条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的条件的
，因此原告的主体资格是适格的。
　　2．第三人法定代表人问题　　开庭审理时第三人的位置是空缺的。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金荣中因犯偷税罪、贪污罪、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被法院（2004）南川法
刑初字第173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张定忠、程康因犯挪用资金罪和职务侵占罪，被法院（2004）南川法刑初字第128
号刑事判决书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4年。
监事会副主任肖武勇也因犯挪用资金罪，被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1年。
金荣中、张定忠、程康执行期未满，肖武勇执行期满未逾5年，依照《公司法》第147条的规定，公司
应当解除他们的职务。
开庭审理前，法院已给第三人南川市五金交电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该公司按《公
司法》有关规定，依照法定程序解除他们的职务，并按《公司法》的规定另行推选法定代表人出庭参
加诉讼。
依照《公司法》第45条第3款的规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由公司章程规定。
而依照该公司章程第30条的规定，董事会由全体股东选举产生。
同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商登记中对法定代表人的登记及记载未作更改。
按照公司登记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更换应当进行变更登记。
在前述一系列程序未完成之前，法院的司法权不能代替行政权和公司自治原则而对公司法定代表人作
出更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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